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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横琴鼎典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

横琴润汇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横琴鼎典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鼎典” ）及

其一致行动人珠海横琴润汇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横琴润汇易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润汇易”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119,871股，

占公司总股本76,494,685股的11.92222%，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横琴鼎典及横琴润汇易本次计划减持累计不超过2,294,7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3%。其中，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

量不超过764,9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

个月内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总量不超过1,529,8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应对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的股东横琴鼎典及其一致行动人横琴润汇易出具的《股

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拟减持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持股5%以上的股东横琴鼎典及其一致行动人横琴润汇易的基本情况

（一）持股5%以上股东名称：横琴鼎典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持股5%以上股东一致行动人名称：珠海横琴润汇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原名：横琴润汇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横琴鼎典、横琴润汇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119,871股，占公司总

股本76,494,685股的11.9222%，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其中，横琴鼎典所持公司股

份6,013,1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609%；横琴润汇易所持公司股份3,106,717股，占公

司总股本（剔除回购）的4.061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原因：横琴鼎典及横琴润汇易自身资金需求。

（二）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三）减持数量及比例：

横琴鼎典及横琴润汇易本次计划减持累计不超过2,294,700股（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

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76,494,685股的3%。 其中，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采用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量不超过764,9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在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总量不超过1,529,800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2%。

（四）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

（五）减持期间：

1、 集中竞价交易： 自本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2025年8月19日

-2025年11月18日）进行；

2、大宗交易：自本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8月19日-2025年11

月18日）进行。

（六）减持的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股东作出的承诺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关于横琴鼎典及横琴润汇易

所持公司股份限售和减持相关规定及承诺如下：

1、关于上市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本人作为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 ）的股东，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后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作出如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减持股份情形时，承诺

将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 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在实施减持时，将依据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减持。

2、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本人作为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 ）的股东，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后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作出如下承诺：

（1）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本人对于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

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安排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合伙

企业/本公司/本人在所持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股份限售期届满后，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本人已作出的其他承

诺的情况下，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合理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2）如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的，本企业

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

所规定的方式。

（二）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横琴鼎典及横琴润汇易严格遵守其所做出的上述承诺，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情形。 横琴鼎典及横琴润汇易的本次减持亦严格遵守其所做出的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股东横琴鼎典及横琴润汇易将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后

续出台了关于减持股份的其他规定，将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2、 横琴鼎典及横琴润汇易的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3、横琴鼎典及横琴润汇易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横琴鼎典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2、横琴润汇易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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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东股份司法再冻结情况

近日，公司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获悉，公司股东李

永新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申请司法再冻结，具体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冻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李永新 是 450,388,231 50.78% 7.30% 否

2025年7月

23日

2028年7月

22日

佛山市南海

区人民法院

司法再

冻结

合计 一 450,388,231 50.78% 7.30% 一 一 一 一 一

公司股东李永新本次被司法再冻结股份前期已办理了质押业务。 经公司了解，李永新本

次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原因主要是其为第三方借款人向申请执行人借款提供担保所致纠纷。

截至目前股东尚未收到上述司法再冻结的相关法律文书。 股东正在与第三方借款人及申请执

行人积极沟通协商中。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及标记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永新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及标记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鲁忠芳 146,651,798 2.38% 0 0 0.00% 0.00%

李永新 886,907,232 14.38% 794,017,518 92,889,714 100.00% 14.38%

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80,000,000 1.30% 0 0 0.00% 0.00%

合计 1,113,559,030 18.06% 794,017,518 92,889,714 79.65% 14.38%

三、其他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本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再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亦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

补偿义务。 股东正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积极措施，妥善处理相关事项。

2、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被冻结事项，并根据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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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土地纠纷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80,184,000.00元人民币。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近日，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下发的

《民事判决书》等文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原告：湖北隆尚工贸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地：鄂州市吴都大道9号

被告：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湖北省鄂州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18号

第三人：鄂州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

住所地：鄂州市吴都大道81号

根据原告湖北隆尚工贸投资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所称：

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协助第三人限期将位于鄂州市西山街道办事处小桥村的证号为鄂州国用

（2011） 第1-52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和该地块上房产证号分别为鄂州市房权证市直第110805527

号、鄂州市房权证市直第110805528号、鄂州市房权证市直第110805529号、鄂州市房权证市直第

110805531号、鄂州市房权证市直第110805534号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鄂州国用（2011）

第1-50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税、费按法律规定由各自承担。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延期完成标的资产中的房屋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违约

金。违约金以原告已付价款7,8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8年4月14日计算至全部

标的资产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之日止， 暂至2023年11月30日， 延期2,056天， 违约金为80,184,

000.00元（7,800万元*0.0005*2,056），2023年12月1日起的后期违约金，以7,800万元为基数，按

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据实计算。

（3）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主要事实与理由：

原告、被告2018年1月25日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下称“协议” ），被告以8,160万元人民币

的对价将其位于鄂州市西山街道办事处小桥村的若干房产、 三宗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上包括但

不限于41项建筑物和构筑物（含前述房产）在内的所有附着物转让给原告。 2018年4月28日，鄂州

国用（2011）第1-51号地块及该地块上若干房产顺利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 但鄂州国用（2011）

第1-52号地块及该地块上若干房产至今也没有回转登记至被告名下。 鄂州国用（2011）第1-50

号地块的变更登记至今没有完成， 是第三人认为被告在该地块上的投资强度没有达到可以转让

的程度。

原告认为，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第6条，被告差欠1-52号地块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虽与权

证变更登记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但客观上却成为第三人拒绝办理该地块及地上建筑物过

户登记的理由；被告并非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第1-50号地块，不存在投资强度未达转让要求的问

题，应该协调第三人作并宗处理，扫除办理权证过户登记的障碍，但至今也未排除。 上述资产至今

未能过户，皆因被告所致，被告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应按协议第9.2条之约定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据

此，原告向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二）进展情况

2024年12月2日，公司收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下发的《传票》以及《民事诉状》等

文件，传唤案由为合同纠纷，案号：（2024）鄂0704民诉前调8740号，开庭时间为2024年12月13

日。

2024年12月13日，本案于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四楼第十科技法庭开庭，由于案件情

况复杂，法官当庭决定转为普通程序，择日开庭。

2025年3月4日，公司收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下发的《传票》等文件，传唤案由为

合同纠纷，案号：（2024）鄂0704民初6183号，开庭时间为2025年4月8日。

因案情复杂、证据收集困难等原因，公司向法院申请延期开庭。 2025年4月7日，公司收到湖北

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下发的《传票》等文件，传唤案由为合同纠纷，案号：（2024）鄂0704民

初6183号，开庭时间为2025年4月28日。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2025年7月25日， 公司收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下发的 《民事判决书》【(2024)鄂

0704民初6183号】，主要内容如下：

驳回湖北隆尚工贸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42,720元,由湖北隆尚工贸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处于上诉期内，案件最终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鄂0704民初6183号】。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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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9:15至9:25，

9: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1号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莺妹女士主持。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5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82,646,48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43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股东共13人，代表股份数为160,154,55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065%。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46人，代表股份数为122,491,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2366%。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46人，代表股份数为6,603,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136%。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

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821,4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67%；反对

3,521,3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8%；弃权303,69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819,1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59%；反对

3,521,3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8%；弃权305,99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814,0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41%；反对

3,522,4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62%；弃权309,99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7%。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818,6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57%；反对

3,521,3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8%；弃权306,49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819,3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60%；反对

3,521,3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8%；弃权305,79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2%。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814,3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42%；反对

3,522,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62%；弃权309,89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816,4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49%；反对

3,471,1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1%；弃权358,89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2,198,7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6%；反对

128,5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弃权319,19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155,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2200%；反对128,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63%；弃权319,

19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37%。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2,214,8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3%；反对

74,3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弃权357,29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171,9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4638%；反对74,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55%；弃权357,

29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0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王莺妹女士、陈丽洁女士、金逸中先生、张江山先生、王丽荣女士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各候选人均获得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王莺妹女士担任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79,885,4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842,44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19%。

表决结果：王莺妹女士当选。

2、选举陈丽洁女士担任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79,892,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849,60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30%。

表决结果：陈丽洁女士当选。

3、选举金逸中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79,892,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849,60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30%。

表决结果：金逸中先生当选。

4、选举张江山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79,892,3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849,40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9%。

表决结果：张江山先生当选。

5、选举王丽荣女士担任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79,892,3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849,4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9%。

表决结果：王丽荣女士当选。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张伟坤先生、 郑峰女士、 周岳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

异议。 各候选人均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选举张伟坤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79,883,4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840,53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16%。

表决结果：张伟坤先生当选。

2、选举郑峰女士担任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79,882,4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839,5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14%。

表决结果：郑峰女士当选。

3、选举周岳江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79,900,9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857,9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

表决结果：周岳江先生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金海燕，陈霞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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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章正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选举结果已公示无异议。章正秋先生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八

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八名董事任期一致。职工代表董事

简历详见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章正秋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本次选举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简历

章正秋先生：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4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1981年至1999年，供职于黄

岩农药厂质检科；1999年至2010年9月就职于本公司，曾任本公司质量部经理、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等职务；2010年10月至2012年11月从事个人贸易经营活动；2012年12月至2019年7月，历任本公司

EHS总监、副总经理；2019年7月起至2025年7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董事、招标办总

监、浙江永太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章正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48,403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章正秋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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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7月28日，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二分厂二楼会议室召开了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为保障公司治理层工作的衔接性

和连贯性，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予以豁免，以口头方式直接送达各

董事，于同日在公司二分厂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

席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全体与会董事一致

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王莺妹女士主持。 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莺妹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由其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 为公司法定代表

人。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丽洁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委员组成，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1、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张伟坤先生、郑峰女士、周岳江先生、陈丽洁女士、章正秋先生，召集人为

张伟坤先生；

2、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周岳江先生、郑峰女士、王莺妹女士，召集人为周岳江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郑峰女士、张伟坤先生、王莺妹女士，召集人为郑峰女士；

4、战略委员会成员为王莺妹女士、张江山先生、张伟坤先生、郑峰女士、周岳江先生，召集人为

王莺妹女士。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莺妹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金逸中先生、卫禾耕先生、李建文先生、王梓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张江

山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应阳峰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其中聘任财务总监已同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于文娟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简历

上述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7月12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张江山先生：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7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经济师、注册会计师。 2009

年至2012年，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项目经理；2012年至2013年，任厦门

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风险评估部行业与财务风险评估师；2013年至2016年， 任厦门建发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管理部高级经理；2016年起就职于本公司，历任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2018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2025年7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江山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40,336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江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1号

邮政编码：317016

办公电话：0576-85588006

传真号码：0576-85588006

电子邮箱：jiangshan.zhang@yongtaitech.com

卫禾耕先生：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5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 1999年8

月至2015年7月，就职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就职于江西祥太制

药有限公司；2016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2月至2025年7月，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卫禾耕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5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卫禾耕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李建文先生：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3年3月出生， 硕士研究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95年至

2001年，任中外合资桂林大华药业有限公司外方执行董事、总经理；2001年至2003年，任上海新亚

药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副总经理；2003年至2008年， 任上海医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副总裁；

2008年至2011年，任上海医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常务副总裁；2012年至2022年，任浙江永宁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22年至2023年，任华氏医药集团副总裁；2024年6月至今，任浙江永太

药业有限公司、杭州永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2025年7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建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4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建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王梓臣先生：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7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 2010年起就职于本公司，历任证券

投资部信息披露专员，投资中心经理助理，EHS总监、总经理助理；2019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日，王梓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4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梓臣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应阳峰先生：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7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任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项目经理；2019年10月至2021年1月，任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稽核；2021年1月至2024年6月，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项目经

理；2024年7月至2025年7月，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助理。 2025年7月起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应阳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应阳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于文娟女士：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5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自2007年起进入本公

司工作，历任本公司财务主管、滨海永太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本公司财务总监助理，现任本公司

审计部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于文娟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70,000股，与公司董事张江山先生系夫妻关系，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

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条件。

王英女士：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7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2014年8月就职于本公

司，2016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王英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4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1号

邮政编码：317016

办公电话：0576-85588960

传真号码：0576-85588006

电子邮箱：zhengquan@yongtai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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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

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7月28

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选举吴曼女士（简历见附件）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吴曼女士将与公司现任第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可连选连任。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吴曼：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4年11月入职公司，

现任公司质量管理中心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曼女士直接持有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6,

000股股份，同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公司股票期权13,800份。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曼女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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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8日收到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出具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人，原委派保荐代表人为赵

亮先生和杨阳先生，法定持续督导日期至2024年12月31日，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

毕，中信证券需要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继续履行督导义务。 鉴于杨阳先生工

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中信证券现委派保

荐代表人欧阳旭峰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杨阳先生，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

导项目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业务已交接完毕。 此次变更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赵亮先生和欧阳旭峰先生。

本次变更不影响中信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董事会对杨阳先生在担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欧阳旭峰先生简历

欧阳旭峰，男，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总

裁，保荐代表人。 自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以来，主要参与了：普冉半导体科创板IPO项目、艾为

电子科创板IPO项目、国光电气科创板IPO项目、泰坦科技科创板IPO项目与再融资项目、

鸿安机械创业板IPO项目、臻宝科技科创板IPO项目等。欧阳旭峰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

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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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受让

部分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丽尚国潮” ）于2025年5月

21日、2025年6月16日和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购买价格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要求，现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参与对象实际认购和最终缴款的查验结果，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实际参与认购的员工总数为45人，共计认购持股计划份额19,731,300份，每份份额为1元，共

计缴纳认购资金19,731,300.00元，对应认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7,390,000股。 参

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实际认购总规模及资金来源等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一

致。

2025年7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

确认书》，公司“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库存股7,390,000

股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7月25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专用账户，过户价格为2.67元/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39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7%。

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24个月，自本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首次受让部分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

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受让部分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

司公告首次受让部分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 锁定期满后，在满足相

关考核条件的前提下，一次性解锁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受让部分标的股票。 本员工持股计划

所取得标的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况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遵守上述

股份锁定安排。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

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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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5年第二季度， 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

电量3,706,030.24兆瓦时，同比增加8.57%；完成上网电量3,617,415.23兆瓦时，同

比增加8.52%。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完成发电量8,250,218.94兆瓦时，同比增

加9.55%；累计完成上网电量8,060,036.72兆瓦时，同比增加9.58%。 2025年1-6月，

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不含税）为0.42元/千瓦时，较去年同期下降4.49%；公司市场化

交易电量4,082,220.71兆瓦时，交易电量占比50.65%，同比增加15.03个百分点。

地区

发电量

2025年二季度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5年累计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3,601,703.07 7.01 8,065,186.72 8.34

河北 2,533,087.34 7.07 5,834,169.74 9.84

山西 109,766.61 40.05 270,747.21 27.48

新疆 91,760.48 -18.73 158,412.81 -18.18

云南 131,716.69 -14.89 311,078.40 -16.23

山东 23,389.36 22.67 45,752.76 0.06

内蒙古 182,927.23 -4.73 415,583.94 -4.16

广西 93,131.30 31.09 191,063.79 30.38

江苏 87,968.49 26.70 181,510.75 18.88

河南 40,895.60 35.60 81,276.04 21.99

黑龙江 116,541.49 15.26 194,606.53 -0.14

江西 57,654.86 11.20 116,725.97 24.06

湖南 47,966.78 24.19 92,400.93 4.84

陕西 49,220.90 34.41 93,668.18 25.05

辽宁 35,675.95 -18.86 78,189.69 35.04

太阳能业务 104,327.17 117.84 185,032.22 113.10

河北 70,582.94 280.98 120,186.43 289.31

新疆 4,179.35 -54.09 10,110.70 -37.00

黑龙江 13,111.80 -19.78 26,543.57 -17.48

辽宁 3,674.19 -6.18 7,492.48 -3.22

陕西 12,778.89 - 20,699.05 -

合计 3,706,030.24 8.57 8,250,218.94 9.55

地区

上网电量

2025年二季度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5年累计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3,515,952.87 6.98 7,880,521.27 8.38

河北 2,476,624.70 7.02 5,709,830.12 9.88

山西 107,468.72 40.51 265,342.02 27.71

新疆 88,583.44 -18.29 153,114.06 -17.60

云南 128,087.34 -14.90 302,524.90 -16.22

山东 22,711.67 23.18 44,403.30 0.13

内蒙古 178,837.50 -4.81 405,668.39 -4.20

广西 90,631.20 30.19 185,864.80 29.26

江苏 85,713.30 26.48 177,266.54 18.92

河南 39,911.53 35.61 79,302.43 22.06

黑龙江 111,689.60 14.80 185,257.60 -1.01

江西 56,127.76 10.33 114,176.74 23.59

湖南 47,078.97 24.97 90,633.02 5.09

陕西 47,365.23 35.86 90,168.80 26.27

辽宁 35,121.89 -18.90 76,968.53 34.99

太阳能业务 101,462.37 117.07 179,515.45 111.92

河北 68,478.15 274.47 116,259.37 281.60

新疆 4,007.50 -53.80 9,667.11 -36.83

黑龙江 12,788.06 -19.92 25,883.80 -17.58

辽宁 3,594.40 -5.74 7,314.80 -2.94

陕西 12,594.25 - 20,390.37 -

合计 3,617,415.23 8.52 8,060,036.72 9.58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5年第二季度，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输/

售气量96,715.22万立方米，同比减少16.86%，其中售气量89,346.45万立方米，同比

减少13.29%；代输气量7,368.77万立方米，同比减少44.58%。 截至2025年6月30日，

累计完成输/售气量281,413.23万立方米，同比减少17.07%，其中售气量257,763.49

万立方米，同比减少14.56%；代输气量23,649.73万立方米，同比减少37.17%。

输/售气量

2025年二季度（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2025年累计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燃气业务

批发 25,099.18 -3.33 114,520.74 -6.55

零售 38,180.05 -9.35 90,710.44 -14.36

CNG 1,427.68 -33.90 2,732.53 -33.74

LNG 24,639.53 -24.86 49,799.78 -27.94

售气量合计 89,346.45 -13.29 257,763.49 -14.56

代输气量 7,368.77 -44.58 23,649.73 -37.17

输/售气量合计 96,715.22 -16.86 281,413.23 -17.07

本公告所载经营数据为本公司初步统计数据，可能与中期报告及╱或年度报告

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供参考。 上述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

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者应注意因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而可

能造成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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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拟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投集团）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完成后，广投集团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

化，广投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2025年7月28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广投集团通知，广投集团的股权结构拟发生变

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变动的基本情况

近日，广投集团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自

治区国资委）通知，拟将自治区国资委持有的广投集团33%股权无偿划转至广西国控资本

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国控）。

本次划转完成后，自治区国资委将持有广投集团67%股权，广西国控将持有广投集团

33%股权。 广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动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自身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动。 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化，广投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情况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和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尚处于推进过程中，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